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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事事件收結情形 

106年臺灣各地方法院家事事件受理 166,019件，較 105年之 161,166件增加 4,853件(或

增 3.01%)；其中新收 147,157件，較 105年增加 3,879件(或增 2.71%)，新收事件中以家事非

訟事件 67,580 件最多，占 106 年新收事件之 45.92%，調解事件 26,699 件(占 18.14%)居次，

保護令聲請事件 26,329件(占 17.89%)再次之。 

家事非訟新收事件 67,580件中，以繼承非訟占 48.37%為最大宗，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

次之(占 13.99%)，親子非訟事件再次之(占 11.16%)，三者合計占家事非訟新收事件 73.52%。 

106年臺灣各地方法院家事事件終結 145,701件，較 105年 142,304件增加 2.39%。終結

事件中平均一件所需日數為 147.78日，較 105年 144.29日增加 3.49日，整體而言，近十年來

結案日數大致呈現遞增趨勢，97年至 101年結案日數介於 120日至 135日之間，101年 6月

家事事件法開始施行後，102年至 106年結案日數則增加至 140日及 155日之間。未結件數

亦呈逐年遞增趨勢，101年因家事事件法開始施行，致 101年底未結件數相較 100年底大幅

增加 18.82%，106年底未結件數達 20,318件，創近十年新高，較 105年底增加 1,456件，增

幅達 7.72%。 

表 2.6 臺灣各地方法院家事事件收結情形 

單位：件；日；% 

年別 

受 理 件 數 

終結件數 未結件數 

終 結 事 件 中 

平 均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合 計 舊 受 新 收 

 97年 127,864 12,979 114,885 115,643 12,221 133.48 

 98年 131,964 12,221 119,743 118,903 13,061 125.34 

 99年 136,407 13,061 123,346 122,755 13,652 120.40 

100年 138,432 13,652 124,780 124,219 14,213 123.09 

101年 150,962 14,213 136,749 134,074 16,888 127.48 

102年 147,949 16,888 131,061 131,236 16,713 145.97 

103年 149,786 16,713 133,073 132,870 16,916 153.48 

104年 153,415 16,916 136,499 135,527 17,888 154.45 

105年 161,166 17,888 143,278 142,304 18,862 144.29 

106年 166,019 18,862 147,157 145,701 20,318 147.78 

106年較上年 

增 減 ( % ) 
3.01 5.44 2.71 2.39 7.72 3.49 

(日) 

註：1.本表收結件數包括第一審、第二審、第三人撤銷訴訟、再審、抗告、調解程序、暫時處分、家事非訟

事件、保護令聲請事件、履行勸告事件、保全程序、公示催告及其他事件。 

2.家事事件法自 101年 6月開始施行。 
 

 


